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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 道 通 告
粤西航道通告〔2024〕53号

广东省粤西航道事务中心关于海安新港

（荔枝湾）航道航标恢复使用的航道通告

各有关单位、船舶：

经紧急抢修，海安新港（荔枝湾）航道的航标已恢复正常，

并启用。

请通过该水域船舶加强瞭望，注意识别，谨慎驾驶，以策安全。

特此通告。

广东省粤西航道事务中心

2024年 9月 8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航道事务中心、湛江海事局、湛江市交通运输局、海安航

标与测绘所。

广东省粤西航道事务中心办公室 2024年 9月 8日印发


